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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华夏幸福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340         编号：临2022-047 

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合作进展公告 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

政府于2018年1月12日签署了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约

定区域的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及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

经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专项结算协议》”，《合作协议》及《专项结算协议》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2018年1月13日披露的临2018-018号公告），上述协议约定金安区人民政府委托

公司全面负责协议约定的合作区域范围内（以下简称“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”）

的投资、开发、建设、招商及运营等工作，金安区人民政府按照协议约定向公司

支付全部委托事项的相关费用。 

根据上述协议约定，公司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产业新城（六安金安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与金安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28日签署了上

述协议的承继协议（以下简称“《承继协议》”），由项目公司承继公司在《合

作协议》、《专项结算协议》项下的权利义务。 

二、合作进展情况 

2022年6月29日，公司、项目公司与金安区人民政府签署《关于安徽省六安市

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终止协议》”），项目公司与六

安金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《终止合作备忘录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《合作协议》、《专项结算协议》、《承继协议》等相关合同文件终止履

行； 

2、在合作区域内，对公司、项目公司在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的前期土地整理、

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、产业招商等已履行部分的投资，其资产价值依据客观事实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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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项目现状，仍按《合作协议》、《专项结算协议》、《承继协议》等相关协议

的具体约定，由金安区人民政府和项目公司共同委托、共同选定的第三方中介机

构进行审计并经各方确认后进行结算，作为金安区人民政府应向项目公司支付金

安区产业新城项目总服务费用等款项的依据。自《终止协议》签署日一年内，完

成对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总服务费用等的结算，并进行书面确认； 

3、协议各方约定前期已认定未支付的2,838.7万元结算款，由金安区人民政

府于2022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项目公司，用于解决项目区域内的欠款纠纷； 

4、根据金安区人民政府的授权，由六安金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项目公

司进行结算、付款，六安金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在双方结算后3年内（于

2025年底前）完成金安区产业新城项目已履约部分总服务费用的付款； 

5、六安金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《终止协议》签署后一周内，先行支付

50万元予项目公司，用于保证后续清算工作顺利开展。该笔款项在后期新确认结

算服务费用支付时予以抵扣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《终止协议》签署后，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与金安区人民政府及时跟进金安

区产业新城项目服务费用结算及支付等事项，上述进展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

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7月1日 


